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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 

2022 年 2 月 28 日至 4 月 1 日 

议程项目 4 

需要理事会注意的人权状况 

  2022 年 3 月 9 日白俄罗斯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致人权理事会秘书处的普通照会 

 白俄罗斯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谨随照附上

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46/20 号决议

提交人权理事会的报告(A/HRC/49/71)的法律分析(见附件)。 

 常驻代表团请求将本普通照会及其附件* 作为人权理事会议程项目 4 下的

文件，以联合国所有正式语文分发。 

  

  

 * 未经正式编辑照发。 

 

联 合 国 A/HRC/49/G/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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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3 月 9 日白俄罗斯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致人权理事会秘书处普通照会附件 

[原件：俄文] 

  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白俄罗斯问题专家小组报告

(A/HRC/49/71)的法律分析 

1. 一个“专家”小组根据人权理事会题为“白俄罗斯 2020 年总统选举前后的

人权状况”的第 46/20 号决议编写了一份关于白俄罗斯的报告，这份报告草稿是

西方国家集团及其盟友采取的又一步骤，企图在全球范围内推销对白俄罗斯

2020 年总统竞选后的局势的片面和不符合事实的解释。 

 该报告提出建立违反公认的国际标准和国际法准则的机制，对支持我国宪法

秩序和合法当局的白俄罗斯共和国官员和其他公民进行有失公允的缺席起诉。

它还直接呼吁侵犯白俄罗斯的国家主权，干涉其内政，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和人权理事会的任务规定。 

 该决议和报告草稿显然是政治化和有失公允的产物。人权理事会决议案文的

结构清楚地证实了以下事实――序言部分刻意对白俄罗斯的事态发展作出了负面

评价，当局的行为不经法律程序被归为侵犯人权的犯罪；而决议执行部分则表

示，需要进行调查和开展专家工作，以查明真相。如果起草报告的人已经确定了

调查结果(和肇事者)，哪又有何公正调查可言呢？ 

 该决议公开宣布的目标与其内容和结论不符这一事实证明，对白俄罗斯的

指控是“人为的”、有倾向性的。 

 该决议在表决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20票赞成，7票反对，20票弃权。一直

追随美国的国家投票赞成该决议，这证明该倡议完全符合西方国家及其主要盟友

的做法。 

 该报告草稿完全符合它们所选择的空洞的政治姿态的风格。它根据的仅仅是

145 个人提供的资料、170 份个人提交的材料和 400 项信息和“证据”。信息的

可信度和真实性以及消息来源的可靠性无法得到客观核实，原因包括保密规定。 

 所述的取证方法与客观查明事实和调查指称的不法行为毫无关系。用于评估

行动的标准不透明而且具有任意性，结论是在没有系统方法的情况下得出的，

并经过选择性的调整，以便为提出指控提供国际法律依据。作者自己对事件和所收

到的资料的评估被绝对化，并被视为具有法律意义的确凿事实。最近广泛使用的

“有合理理由相信”的准证据标准也证明，专家的分析有失偏颇。也就是说，

作者不再需要证明任何东西，而证据的作用对他们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只要某件事

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和可信的即可。 

 该文件所作的选择性评估表明，它显然是有缺陷的。这些建议的目的不是

客观地还原事件，而是对白俄罗斯当局采取完全有针对性的惩罚措施(为扩大对

政府活动的不利影响创造条件)，这超出了既定的任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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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尽管事实和证据基础值得怀疑，但报告对白俄罗斯当局在整个选举前后期间

侵犯公民所有现有权利和自由的行为提出了严厉的评估和指控。 

 这些结论是基于作者对公民和国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完全对立的看法。 

 在审查当局的违法行为时，报告的作者故意排除了对确定公民和当局活动的

合法性至关重要的一些细节，如抗议的方法和表现形式、抗议的有组织性质以及

公然和明显违反现行立法等。 

 组织者利用社交媒体和信息平台策划大规模骚乱(协调、安排路线)，号召公民

抗命和暴力推翻政府；故意制造危险场景并拍摄下来；宣传并实施对执法人员的

暴力行为，“取消匿名”，传播他们的个人数据，威胁对不认同抗议意识形态的

人进行清洗；破坏白俄罗斯企业的工作，以扰乱国家的经济安全；黑客侵入国家

机构网站，并通过散布假新闻和有偏颇的信息来煽动不满――凡此种种表明，这些

行为是精心策划的，不仅与行使和平抗议权无关，而且也没有任何和平的迹象。

此外，这种行为在世界所有国家都是应受惩罚的刑事犯罪。 

 报告作者没有对这些事实进行任何法律评估，甚至没有提及这些事实(包括

刑事和司法起诉的可能性)。 

 国家维护法律和秩序以及应对大规模骚乱(包括保护国家和普通公民的利益)

的责任被忽视了。同样被忽视的是安全部门根据国家法律和国际法准则对骚乱

作出有力反应的可能性，而这些法律和准则允许为了保护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而

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加以限制。1 

 报告的作者没有考虑到，从国外组织和协调大规模抗议活动，是为了抹黑

国家当局，大肆影响国家政治，企图通过非法和不民主手段夺取政权。在这种

情况下，政府不仅可以而且有义务制止骚乱，以维护主权、国家完整以及公民的

生命和健康。 

 报告作者显然完全无视国际司法标准和保障，如公平审判权(1966年12月16日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世界人权宣言》第十条)。直截了当地

断言国家官员有罪、必须对其进行刑事起诉，这剥夺了这些人的正当程序保障和

无罪推定(《公约》第十四条第二款)。 

 这一结论的依据是，作者的断言不符合专业标准：即不符合全面性(从双方

的角度调查所有方面的情况)、客观性(准确反映现实)和完整性(收集的证据和

确定的事实的充分性及其可采性)的要求。所收到的信息和材料没有事实依据，

其来源无法核实。 

  

 1 例如，1966 年《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第三款(丑)项规定，权利之行使得予以某

种限制，以经法律规定，且为保障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所必要者为限。

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人人在行使其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

确定的限制，此种限制的目的是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

需要。1950 年《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 8 条允许公共机构在以下情况下干预某些

个人权利的行使：如果这种干预是依照法律规定的干预，而且是为了国家安全、公共秩序或者

国家的经济福利的利益考虑，为了防止动混乱或者犯罪，为了保护健康或者道德，为了保护

他人的权利与自由而有必要的。欧洲委员会《关于在自动处理个人数据方面保护个人的公约》

第 9 条规定，在以下情况下允许克减和限制对数据主体的保障：此种克减由《公约》缔约国

立法作出规定，而且这种克减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国家经济利益，或为了制止

刑事犯罪，或为了保护数据主体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而采取的必要措施。恐怖主义以及暴力

行为和煽动暴力行为当然属于这类限制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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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关于违反国际标准、镇压民间社会和民主反对派的指控和结论是毫无

根据的一面之词。 

 报告提出指控，要求国家法院和国际法庭对涉嫌侵犯人权的白俄罗斯官员提

起刑事诉讼和其他诉讼，违反了法治国家人人普遍享有的公认的程序保障和法律

保障，它企图将超国家司法机制的职能强加于白俄罗斯的执法系统。 

 这违反了以下文书所载的各国主权平等和尊重主权固有权利的基本原则、

不干涉内政以及国家间合作原则：《联合国宪章》、1970 年 12 月 16 日联合国大会

第 2734(XXV)号决议通过的《加强国际安全宣言》、1970 年 10 月 24 日联合国大会

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以及

1975 年 8 月 1 日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所载《关于指导参加国之间关系的

原则宣言》。 

 根据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第 60/251 号决议，上述所有原则是人权理事会设立

和运作的基本法律基础。根据该决议第 2、第 4、第 5 和第 12 段的规定，理事会

应负责促进普遍尊重对人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区分，公正、平等地享有所有人权和

基本自由的保护。 

 理事会的工作应遵循普遍性、公正性、客观性和非选择性的原则以及建设性

国际对话与合作的原则，以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

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安理会的工作方法必须透明公正，不偏不倚，

并能确保真正的对话，注重结果，随后可以就各项建议进行讨论。 

 因此，白俄罗斯认为，报告作者的工作结果歪曲其任务性质，将超国家和

“惩罚性”职能据为己有，表明他们僭越了自己的任务和人权理事会的权限，

操纵和滥用了赋予他们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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